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

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吴 丽 娱

摘    要    关于高宗龙朔二年“僧道致拜君亲”之争议，以往研究者虽指出其事与高宗、武则天政治的关

系，认为此事反映现实礼法冲突和法律思想，却较少具体事例予以证明。研究从龙朔修格的角度提供补充，

说明《显庆礼》与龙朔修格的联系及礼法意义，从而指出“僧道致拜君亲”的讨论是龙朔礼法改革中的一

项，不仅与武则天主持政事有关，也证实了她本人将佛教理念作为其家族信仰和立朝之支撑，以及追求帝、

后权力平等的意向。不同参加者的意向则进一步证明此项论争与现实政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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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僧尼是否应“致拜君亲”为核心及争议焦点，原有的教义与儒家伦理不断发生冲

突，这在皇权逐渐崇重的唐初尤甚。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以高宗下敕要求僧尼道冠致拜君亲为由，引

发了朝官及僧众上千人参加的大辩论，最终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而告终。关于这次讨论，日本学者藤善真

诚、砺波护都曾予以注意，后者并讨论了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的始末，梳理了唐初佛教僧团从抗拒到

顺从的过程①。近年，有学者对高宗朝的这次辩论予以进一步讨论，如吴真探讨道教群体与佛教僧团关于

此事的不同态度②，而陈寒试图通过玄奘晚年与高宗武则天的关系来寻找此事发生的背景和原因。非常可

贵的是，后者敏锐地注意到此次事件“隐含着极大的高宗、武则天政治势力争斗的因素”。指出武则天自

显庆二年（657）逐步剪除长孙无忌关陇集团开始，政治势力逐渐膨胀。而高宗敕书引发的大讨论，“无疑

可以看作是两大势力正式分野的爆发点和集团归属的‘试金石’”③。但遗憾的是，因分析事件未能与唐

朝现实礼法结合，因此除了道宣致书武则天母杨氏之外，对武则天与此次事件的关联，并没有更多材料予

以证明。

此外，也有学者如周东平教授，探讨僧尼是否应致拜君亲所隐含的法律思想。他提出，“唐朝之所以

 

①藤善真诚：《唐中期仏教史序说−僧尼拝君亲を中心に》，《南都佛教》第 22 期，1969 年 1 月，第 20−34 页。砺波护：《唐代におけ

る僧尼拝君亲の断行と撤回》，《东洋史研究》1981 年 9 月，第 219−252 页。《唐代贯彻僧尼拝君亲政策始末》，《唐代佛教文化》，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87−95、104 页。

②吴真：《道教嗅到生活的忠与孝−以初唐“致拜君亲”论争为中心》，《现代哲学》2009 年第 4 期。

③陈寒：《从“致拜君亲事件”看玄奘晚年与高、武之关系》，《人文杂志》2002 年第 4 期；《“致拜君亲”事件中的玄奘》，《陕西史

志》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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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问题上屡有论争，实质上是王法与佛法谁优先的斗争，更是佛教平等思想

与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之间冲突、妥协关系的曲折反映”①。并对这两种思想分别基于“平等”和“忠

孝”的含义予以阐述，但对这一问题涉及礼法的内容也没有作具体讨论。

那么，这一次关于“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高宗朝政治、与武则天以及当朝礼法关系究竟为何，本文

拟从龙朔修格的角度予以分析，以对这次论争的背景和相关礼法问题提供进一步说明。

一、关于“致拜君亲”的敕令始末与辩争结果

高宗龙朔二年（662）的辩论为研究者所知。其事起因于《广弘明集·僧行篇》记载的《制沙门等致拜

君亲敕》，内称：

　　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

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

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

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

奏闻。②

由朝廷旨令僧尼致拜君亲，显然并非第一次。敕中已提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当指宋

武帝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载令拜国主而僧竟不行”事③。隋炀帝大业三年新颁律令格式，也有

 “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但“虽有此令，僧竟不行”。以至于在皇帝

朝见时，“诸沙门并无致敬者”。甚至面对皇帝的责问，明赡法师也有“陛下弘护三宝，当顺佛言。经中

不令拜俗，所以不敢违教”的回答。④

唐初对僧尼致拜，并未作硬性规定，但涉及佛教和僧尼问题的争议显然非止一次。武德七年（621）傅

奕上疏请除佛法，批判佛教“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⑤。又此前有疏十

一条论其害，内第一条就是“众僧剃发染衣，不谒帝王，违离父母，非忠孝者”，又因其“下忽公卿，抗

衡天子”，“请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谒王臣，编于朝典者”⑥。高祖付群官详议，针对萧瑀指斥其论是

 “非圣人法”，傅奕反驳称“礼本事亲，终于奉上，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

而悖所亲”。以为萧瑀所遵，乃“无父之教”。高祖遂于九年二月，下诏沙汰僧尼、道冠，仅留京师寺、

观各三所，余皆罢废。但六月四日敕文，复下令“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⑦。

唐太宗即位初，也赞同傅奕对佛教的指责，故对拜父母专下诏旨。贞观五年（631）“春，正月，诏

僧、尼、道士致拜父母”⑧。与此同时，太宗对侍臣言：“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

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⑨但仅及于父母而未及君，且

执行起来未必严格。高宗于此则更是含糊其辞。显庆二年（657）二月，强调“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周东平：《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②《广弘明集》卷 25《僧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95 页。

③《宋孝武帝抑沙门致拜事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108 部，第 52 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

协会，2008 年，第 451 页下−452 页上。

④释彦琮：《福田论》，《广弘明集》卷 25，第 292 页。并参《续高僧传》卷 25《护法下·唐终南山智炬寺释明赡传》，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第 936 页。

⑤《旧唐书》卷 79《傅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715 页。按武德七年，《资治通鉴》卷 191 作九年，郁贤皓、胡可先：《唐

九卿考》已辩其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92 页）。

⑥傅奕：《唐上废省佛僧表》，《广弘明集》卷 11《辩惑篇》，第 166−167 页；《请废佛法表》附注十一条，《全唐文》卷 133，北京：中

华书局，1983 年，第 1345−1346 页。按此表《广弘明集》和《全唐文》记在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但《旧唐书》卷 79《傅奕传》附在武

德七年后（第 2716 页），恐有误。

⑦《唐会要》卷 47《议释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978−979 页。

⑧《资治通鉴》卷 193，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86 页。

⑨吴兢撰，谢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 7《论礼乐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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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佛教与周、孔的异辙同归。要求“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

断”①。此诏书只是说不许父母尊者拜僧尼，但未要求僧尼致拜君亲，显然对此留有很大余地。故龙朔群

臣状中提到“太宗文皇帝故事”或旧制，都以不拜为言，其不拜也是包括父母在内的。②

不过高宗龙朔二年敕旨却非常明确，其以宣礼扬孝为名，不仅僧尼道冠皆包括在内，而且致拜父母之

外，特别提出帝、后、太子。其颁布则用敕旨。《唐六典》言敕旨乃“为百司承旨而为程式，奏事请施行

者”③。可以知道按照一般的程序，此事应先由有司或宰相重臣拟得奏状，皇帝才作批复。敕旨“宜付有

司详议奏闻”，末尾注明“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髙阳郡开国公臣许

敬宗宣”，可见是由宰相许敬宗在朝廷正式宣布的。敕旨虽然意向明确，对于致拜却留有余地，要求有司

在详细论证后再奏报皇帝结果。于是关于“致拜君亲”便进入了“详议”过程，但讨论规模之大远不是一

般议事可比。据《广弘明集》载其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

台都堂，将议其事”。当时还有京师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

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参加，“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伸厥理”。从《广弘明集》中也可以看到道

宣、威秀等僧反对致拜君亲的议请。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官员的表态。当时主持其事的是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陇西郡王博乂，其先以

 “敕令俗官详议”为名，劝僧人退场。但面对“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的情况，又提出“职司可先建

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于是“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读后，遂依位署，人将太

半”。由于人数众多，左肃机崔余庆又进一步要求：“敕令司别立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

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

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也即既然敕旨要求听取意见，被遣散后各司可以各写“别状”，由于议疏

纷纭驳杂，所以又要有司分类汇总。④

最终是由司礼太常伯博乂上奏，说明“一千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并

陈述了双方的理由⑤。于是皇帝再次颁下给“东台”（门下省）的敕书：

　　朕席图登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

之明准。岂可以绝尘峻范，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将

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途，纷纶相半。朕商榷群议，沉研幽赜，然箕颍

之风，髙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旷，更将安

设？自今已后，即不（“不”字衍）宜跪拜。主者施行。⑥

这件敕书与前件形式相同，显然也是敕旨。敕末注明“龙朔二年六月八日，西台侍郎弘文馆学士、轻

车都尉臣上官仪宣”，说明在高宗前次颁下敕旨之后，整个争议持续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方才结束。而皇

帝的新敕旨表示虽尊崇礼经和儒家孝道的一贯主张，但由于“沿革二途，纷纶相半”而“商榷群议”，最

终决定收回僧尼拜君成命，但仍保留拜父母的条令。对此，《旧唐书·高宗纪》上也有“（六月）乙丑，

初令道士、女冠、僧、尼等，并尽礼致拜其父母”的证明。⑦

虽然如此，但这个敕文与两个月前相比，显然主要目标未能实现。因为比较前后敕文可以知道，僧尼

致拜父母这一条，贞观以来变化不大，所以最终规定拜父母也不过是继续贞观政策，与前并非有所忤逆。

问题的关键在于僧尼是否致拜君（包括后及太子），或者说是矛盾焦点本来在拜君而非拜亲。对于朝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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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 47《议释教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979−980 页。并参见《唐大诏令集》卷 113《道释·僧尼不得受父母

拜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587 页。

②《右骁卫长史王玄策弃曹萧灌等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4，第 461 页下−462 页中。

③《唐六典》卷 9《中书省》中书令之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74 页。

④《广弘明集》卷 25《僧行篇》，第 297−298 页。

⑤《中台司礼太常伯陇西王博乂执议状奏一首》，《广弘明集》卷 25《僧行篇》，第 300 页。

⑥《今上停沙门拜君诏一首》，《广弘明集》卷 25《僧行篇》，第 301 页。

⑦《旧唐书》卷 4《高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83 页；并参见《资治通鉴》卷 200，第 6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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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真正有意义的、决定皇帝与僧尼尊卑关系的也只在这一点。这就很像后来的清朝廷要求外国使节向皇

帝行跪拜大礼，被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皇帝尊严的大问题，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所以它本身并非

可以理解为可有可无。

那么为何这道刻意提高皇帝威权的拜君敕旨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就被推翻，而且最终的决定与原

来竟然相反？令人深感奇怪的是，最初要求拜君亲的敕令对于深受儒家传统教育，一贯循规蹈矩、习于跪

拜君主的官员，本来似乎不应有什么歧义，但上述数字反映参加的官员中竟然有将近五分之四的人是反对

敕令的，而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无异于直接与皇帝要求拜君的旨意相对抗。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佛教的干预和僧徒们的反对。笔者认为，拜君亲毫无悬

念，于此佛教与儒学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佛教在中国遇到的难题和挑战之一。但说到这里，

也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这就是僧侣们自身对拜君亲是否真的是深恶痛绝，以致为了弘法与作为统治者的君

王无可妥协？有研究者注意到，正是道宣本人，在其所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中，特意为《四分

律》将王者排除在“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外作了注释，认为无论是原始佛教，还是魏晋时期流行的《十

诵律》等，都没有将“王及大臣”排除。这其实就是对“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一个突破①,而这与他在龙朔

二年的态度似乎是很不同的。可见道宣本人或者佛教徒们是不是真在意拜君亲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这就

从反面证明了真正的佛教理论并不是左右这场辩论的关键。

事实上沙门即使反对拜君亲，敢于公开反抗朝廷的也很少，而如道宣者即使在民众中已颇具声望，也

未必具备组织僧众与朝廷抗衡的实力和勇气。上述《广弘明集》除僧人三百人外，还有署名“京邑老人程

元颙等”参加，是社会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可见他们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并不一定是个人行为，单纯从佛教

信仰或其自身来找原因是说不通的。

另外这次事件中官员们的表现，也不符合一般朝廷议事的常态。本来皇帝下令的详议往往只有宰相和

少数官员参加，至少不会超过常参官的范围。针对礼仪问题的讨论者多是学官和礼官，即使是涉及佛教存

废的大是大非问题，也不会强求人人表态。如高祖因傅奕上疏下令详议，见于史载不过二三大臣。虽也有

如门下典仪李师政著《内德论》洋洋万言②，僧法琳等《傅奕废佛僧笺》③，以及释明槩以《决对傅奕废

佛僧事》的长篇大论④逐条批驳傅奕，反映了朝野和佛教人士的参与，以及双方针锋相对的立场和尖锐冲

突，但明显并未形成规模，至少尚没有影响到一般官员。

但高宗朝提出议请和表态的官员加起来至少在一千八九百人，而且范围已经被扩展到“文武官僚九品

以上并州县官”。下文所列的官员表也可以证明，他们中不但有文官也有武职，既有高品也有低品，显然

整个朝廷的官员都被集中。从左肃机（即尚书左丞）崔余庆的提议来看，之所以上议的人多，是因为将原

来的集体具名，改成由个人具状、分门别类的做法，仿佛为了使参议者观点更鲜明，不怕将事情闹大，不

仅有逼迫个人表态之嫌，更是为反对拜君亲提供更多的证明和依据。而皇帝竟然并没有孤注一掷，更不曾

发怒，反而是“民主”到接受多数朝臣和僧人意见，最终取消了僧、道两众向帝、后、太子也就是皇家行

跪拜常礼，而仅从常情出发，保留了拜父母的内容。类似的情况，就整个唐朝历史而言也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如果官员和僧人们身后无人授意，无特殊背景支持，绝不会有如此众多人数参加，也很难想象这样的

事件会发生。

二、“致拜君亲”与龙朔修格

诚如论者所指出，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与武则天是分不开的。因为能够与高宗抗衡，或者影响

皇帝心意而改变敕令精神，且调动佛教人士和朝廷官员在朝廷掀起风浪者，非武则天莫属。何况武则天与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康乐：《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问题》，《新史学》第 7 卷 3 期，1996 年。此文观点为赵晶告知。

②李师政：《内德论》，《广弘明集》卷 14《辩惑篇第二之十》，第 195−202 页。

③僧法琳等：《傅奕废佛僧笺》，《广弘明集》卷 11《辩惑篇第二之七》，第 167 页。

④僧释明槩：《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广弘明集》卷 12《辩惑篇第二之八》，第 175−182 页。

157



佛教关系密切，她对僧徒不拜君亲的支持似乎顺理成章，《广弘明集》所载僧众领袖道宣致武则天母荣国

夫人杨氏沙门不合拜俗的书启，确实可以从家族来源上证明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武则天因何能在此事发

挥影响，且僧尼致拜的辩论为何会发生在龙朔二年？
 （一）《显庆礼》与龙朔修格的礼法关系
回答这一问题，弄清本年与武则天相关的大事是关键。于此，《唐会要·定格令》的记载或许最应引

起我们的注意：

　　龙朔二年（662）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

麟德二年（665）奏上之。至仪凤二年（677），官号复旧，又令删辑。①

众所周知，格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形式的一种，而唐前期自贞观以后，每朝都有格的修订。高宗一朝

有三次修格。第一次是永徽二年律令格式共同修订，龙朔二年的“重定格式”，是高宗朝第二次修格，至

仪凤二年，乃第三次修格。龙朔至麟德修成的格被称为格中本，《旧唐书·经籍志》刑法类有源直心等撰

 《永徽散行天下格中本》七卷和《永徽留本司行〔格？〕中本十八卷》，即是此次成果②。散行即散颁，

与“留本司行”为格的两种形式，前者颁于全国州县，后者留京城部司使用，称作“格中本”是相对永徽

初修格和仪凤年第三次修格的“格后本”而言。格是由制敕修成的法令定本，龙朔二年四月是二月始修格

后的两个月，至六月结束，正在修格的期限之中。而要求僧尼、道冠致拜君亲，显然是要通过制敕为之立

法。因此从时间和立意看，龙朔二年四月至六月的论争与龙朔修格脱不了干系。

那么，为何龙朔修格要解决僧尼、道冠拜君亲的问题呢？这一点，须从《显庆礼》说起，同时也要了

解武则天与《显庆礼》和龙朔修格的关系。

 《显庆礼》继太宗修《贞观礼》之后，是唐朝第二部大礼书。《显庆礼》虽然始撰于永徽二年（651），

与新撰律令格式的颁定在同一年，并由长孙无忌领衔，但耗时甚长，其成书已到显庆三年。且真正不同于

 《贞观礼》的改革都在许敬宗实际主持修礼之后。从时间上反映，永徽六年十一月丁卯朔为武则天行册后

大礼，“临轩，命司空勋、左仆射志宁册皇后，文武群官及番夷之长，奉朝皇后于肃义门”。十二月即有

 “遣礼部尚书、高阳县男许敬宗每日待诏于武德殿西门”③。而从显庆元年特别是显庆二年始，出现了一

系列新制。其中相关皇帝吉礼最核心的郊祀与明堂制度，全然推翻了北朝以来遵从的郑玄“六天”原则，

取缔南郊感生帝和明堂五方帝之祭，改为祭祀昊天一帝而实行郊丘合一之祭，对《贞观礼》实行了根本的

改造。而所有新的定制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皇帝至尊无上的权威。

在打造皇帝礼的同时，《显庆礼》的另一功能是为武则天的上位铺路和造势。保存于《开元礼》的许

多皇后仪制仍看得出来自《显庆礼》而为武则天量身定做，且不仅郊祀与明堂等礼的改革出自许敬宗④，即

包括“临轩册后”等皇后礼恐怕也来自他的策划。故《旧唐书·礼仪志一》有《显庆礼》“增损旧礼，并

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

以为不及贞观”的评价。⑤

 《显庆礼》因许敬宗和李义府“用事”不折不扣地贯彻了帝王意志，武则天在获得皇后崇高之位的同

时，借新礼宣示了几与皇帝等尊的权威。而许、礼在拥戴武则天和打击关陇贵族褚遂良、长孙无忌等的同

时也得以身兼相任，把持朝政。其中李义府虽于龙朔三年（麟德元年，663）得罪，被除名流放⑥；许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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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 39《定格令》，第 820 页。

②《旧唐书》卷 46《经籍上》，第 2010 页。

③《旧唐书》卷 4《高宗纪上》，第 75 页。

④《旧唐书》卷 21《礼仪志一》，第 823−825 页。

⑤《旧唐书》卷 1《礼仪志一》，第 818 页。按关于《显庆礼》制订及其与武则天的关系，参见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

丛》第 10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1−16 页。《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的则天旧仪》，《文史》2006 年第 1 辑，总

74 辑。

⑥《 旧 唐 书 》 卷 82《 李 义 府 传 》， 第 2767−2770 页 ； 以 上 并 参 见 《 新 唐 书 》 卷 61《 宰 相 表 上 》， 北 京 ： 中 华 书 局 ， 1975 年 ， 第

1640−1642、16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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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始终身居高位，显庆二年以后任侍中、中书令，“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

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 每朝

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①，直至咸亨元年（670）方予致仕。

高宗时宰相名号以侍中、中书令为最高，故龙朔分称左、右相，在任者实为首相。因此，在乾封初也

即麟德三年（666）以前，许敬宗自是权力在握，而乾封以后虽因年老而不一定事必躬亲，但在朝廷仍有极

大影响。与他同居高位的李 也是武则天的拥护者,因对武则天予以全力支持而获重用。许敬宗和李 皆高

宗东宫旧邸，其尊荣不替，证明武则天确实一直获得高宗扶持。而从显庆至乾封初封禅成功，正是武则天

权力冉冉升起之时，《显庆礼》和龙朔修格即在其内。《资治通鉴》卷 200 载显庆五年：

　　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

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②

显庆五年即龙朔改元的前一年。次年二月改元，龙朔二年二月始修格，前后不过一年。武则天此期初

掌政事，龙朔修格即其当政揽权之产物。因为格是敕令的集成，也是最新的法令颁布，只有格才能展示执

政者代表皇帝行使的法令权威。所以如果说《显庆礼》的制定对武则天而言意味着获得皇后之位，那么龙

朔修格则是她参决百司奏事，从后台走向前台的标志和象征，也应当是她权侔人主的一种宣示。

而《显庆礼》与龙朔修格本身也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永徽二年修律令格式及律疏之后，并没有法令

的重修。格是制敕的汇集，但永徽二年在皇帝即位之初，吸收的制敕多是贞观一朝和高宗初时的，之后的

制敕在龙朔之前，都还没有整理。这一点也涉及格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即虽然《唐六典》言“格以禁违正

邪”③，似乎与律同体，但论者早已指出，由于唐格是对随时颁布的诏敕的整理，以此实现对律、令、式

的补充和修正。这就决定了格具备令式与律的双重性质，也具备了行政法规和刑法的双重功能④。

礼也属于行政法规的一部分。虽然显庆三年修成《显庆礼》，但礼的实施同样仰仗皇帝的制敕。所以

礼法不可分，修格的意义实在于吸收永徽二年以后，以及特别是《显庆礼》之后的新制敕，礼制也必然包

括在内。因为只有显庆新礼才标示了与贞观的不同，而在这方面，礼比法的改革更彻底，在标新立异的程

度上也走得更远。礼与法的关系，则礼提供原则和方向，而法则保证其执行，《显庆礼》与龙朔格的关系

恐怕也在于此。

关于僧尼致拜君亲的问题看来也已在修礼过程中提出，上述显庆二年的诏书恰恰就是出现在《显庆

礼》的制定期间。《显庆礼》是作为国家典礼的儒家五礼制度，相关僧尼致拜内容不过是以此为契机而被

关注的，它本身不能入礼。只是《显庆礼》的主旨是强化皇权，僧尼如果不拜君主却与之矛盾，所以诏书

本身只得回避，反倒仅以僧尼不受父母拜的条文含糊收场。

无论如何，僧尼是否致拜君亲毕竟是《显庆礼》制定期间未能解决的问题，与之并列的另一问题则是

僧尼与道冠的地位排序。由于相关僧尼的礼法虽入不了五礼，但可以通过制敕入格，所以通过格来订立法

则就顺理成章。这一点早在贞观已是如此。《唐会要》载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诏道士、女冠宜

在僧、尼之前”⑤。据《旧唐书·刑法志》有同年正月“删武德、贞观已来敕格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

以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的记载，故此条进入当时修成的《贞观格》是很有可能的。所以龙朔二年借

修格提出僧尼致拜君亲问题，可以认为是《贞观格》做法的继续，也可谓是对《显庆礼》的一种补充。由

格条规定的礼法比之单纯礼书，不仅有权威性，也顺理成章。武则天更可借自己参决政事之机，通过这一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旧唐书》卷 82《许敬宗传》，第 2763 页。

②《资治通鉴》卷 200，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322 页。

③《唐六典》卷 6“刑部郎中员外郎”条，第 185 页。

④参见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第 139−145 页；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と刑罚》，東京：

创文社，2003 年，第 81 页；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3 页。并参见赵晶：《唐代

 〈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狱官令〉“道僧科法”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6 期；参见《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第

三章第二节《令、格同法：“僧道格”与道僧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39−140 页。

⑤《唐会要》卷 49《僧道立位》，第 10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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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宣示自己的威权，这就是僧尼道冠致拜为何在龙朔二年修格期间提出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

借修格而拓展自《显庆礼》取得的成果，并因此提高其参政地位的方向大致是无误的。
 （二）龙朔修格的礼法追求
僧尼致拜君亲的论辩与龙朔修格的关系不仅是时间的巧合，也关系到修格本身。由于礼法不可分，故

龙朔修格专门涉及于此，而其定礼的内容亦远不止这一条。事实上除了收入修格以前特别是显庆以来的制

敕作为常行之法外，还有许多武则天为了展示权力而应时新建的礼法。其中某些内容我在以往的文中已经

谈到①。将这些内容与僧尼致拜君亲的诏敕联系起来，才能进一步理解其条令入格的礼法意义。

龙朔修格，最突出的一项即中央机构与官名的改革。于此，前揭《唐会要·定格令》引文已经明确地

道及“改易官名”与“重定格式”之间的关系。机构、官名本身是政权组织、上层建筑的组成和标识，因

此一般而言，只有改朝换代才可能重建官僚体制和官职系统。武则天虽然未曾改变官制结构，但改官名本

身就意味着政治的更新和统治格局的变换。而龙朔改官名全部模仿《周礼》的格局和冠名习惯，也成为龙

朔修格的一个特色。

但龙朔修格期间，还有一些礼制的变革，或可以与致拜君亲事作些对照。其中最典型即嫡继母服制的

争议。此即《唐会要·服纪》上所载，龙朔二年（662）八月，有司奏“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

亡，请申心制”，并以“据令，继母改嫁，及为长子，并不解官”提出依据。“心丧”实即按《礼》所定

父在为母，心丧三年的母服规格。此事牵涉到为嫡、继、慈、养等非亲生母或嫁母、出母等的服丧解官问

题。高宗为此下敕，曰“虽云嫡母，终是继母。据礼缘情，须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于是司礼太常

伯、陇西王博乂奏议，以为出母、嫁母，“俱当解任，并合心丧”。只是由于“礼无继母之文”，所以虽

然“申（甲）令今既现行，嗣业理申心制”，但“奉敕议定，方垂永则，令有不安，亦须厘正”，即可以

由敕改令。

而正如所说，此事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得司卫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议，请一依司礼

状，嗣业不合解官；得右金吾将军薛孤吴仁等二十六人议，请解嗣业官，不同司礼状者。”结果奏议决定

 “母非所生，出嫁义绝，仍令解职，有紊缘情”，除庶子为母条须补令文之疏误外，请求依照房仁裕等

议，“嗣业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得“诏从之”②。其中参加者至少也有七百五十人以上，最后的

结果，也是依从多数人意见。

将以上改革与僧尼致拜君亲事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存在着诸多共同性。首先是发生的时间都在龙

朔二年，其中改易官名在同年二月，僧尼拜君亲在四至六月，嫡继母等服制辩论在八月，这之中还没有提

到《唐会要》所载九月司礼少常伯孙茂道针对贞观制度请改群臣章服衣制品第事③，都发生在龙朔修格的

第一年中，且大约每一两个月内就有一件大事进行。虽然除了官制一条，其他都未明确指出与格的关系，

但都属针对旧制的改革，且须通过制敕批准，有“方垂永则”的意向，因此可确定为修格的产物。其次如

章服品第、丧礼母服与僧尼致拜君亲均属礼制改革，针对古礼原则或贞观以来旧制和秩序，具有极大的挑

战意义。其三，诸项改革均存在辩论和争端，特别是关于母服和僧尼拜君亲的争议，采取了相同的形式。

两者都是先由皇帝颁下敕旨，要求宣付有司“详议（或议定）奏闻”。然后由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主

持，发起有着众多官员参加的论辩。而参加者都须明确表达观点，最后统计出赞成和反对者的人数，形成

奏议，由司礼太常伯奏请皇帝裁夺，皇帝遂根据多数人意见，下敕旨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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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即所有这些改革和争议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武则天的影子。其中官名改革持续的

时间不长，在高宗咸亨以后予以取缔，说明高宗对武则天所建新制的态度是有所反复的。咸亨以后，支持

度明显降低了，但是在光宅元年武则天登朝以及特别是《垂拱格》制定期间，这些改革和新订礼条往往予

以重定，甚至完全恢复，充分证明龙朔修格与《垂拱格》存在的一致性，从而可以推断它们的形成都是出

自武则天。

而母服争议与武则天的关系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母服本身就暗示了女性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与

武则天上元元年上表一事联系起来看。古礼虽定父、母服制均为三年，但同时又有“父在母服”为一年之

规的“厌降”之礼。武则天上表以“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生养劳瘁，恩斯极矣”和“若父在为母止

一期，尊父之敬虽伸，报母之慈有缺”为由，请求“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于此《唐会要》有“遂下诏

依行焉，当时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编入格”的说明①。开元中左补阙卢履冰也有“原夫上元肇年，则

天已濳秉政，将图僭簒，预自崇先，请升慈爱之丧，以抗尊严之礼”的评议②。可见取消“厌降”之礼，

而使母服完全等同父服，实际上是以夫妇的平等地位暗示帝后的等尊之权。而龙朔讨论的母服虽然并非其

核心部分，但对已嫁嫡继母行“心制”的讨论，仍意味着对母服的重视和提高，这与后来“父在母服”的

提升显然有相同的意义。

笔者在关于龙朔二年母服的讨论中曾试图弄清多数官员反对为出嫁嫡继母解官服丧的原因，认为这是

因为增加了解官的概率，影响到官员们切身利益，所以实际已演为大臣和官员们对朝廷意向的一次公开反

抗③。但现在看来未必是如此。即观点并不重要，武则天不过是投石问路，借此在朝廷中造势以提升个人

的影响和威望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这一次的争议无论结果如何，实际上与僧尼拜君亲的争执同样，都能

收到异曲同工之效。

至于僧尼致拜君亲的论辩，与武则天的关系更是毋庸置疑。我想武则天安排这样的辩论，也是希望就

此看到朝野乃至佛教人士对她的支持，且从中侦知其个人获得拥护的程度，或者说造成的反响，最终弄清

自己主政在大臣心目中的看法。这自然也需要周密的组织，是更大范围的投石问路。而佛教人士所以参

与，也是甘心情愿被利用，因为通过争辩可以展示佛教对朝廷的影响，提高佛教地位，无偿为其做宣传。

当然其中还牵涉到高宗二次制敕前后的矛盾，因为前敕以君亲之义、爱敬之道为号召，显然是以君父

之尊为原则，后敕却认可“箕颍之风，髙尚其事”，也即表达对“不拜”的理解，这之中牵涉高宗本人的

态度。于此笔者提供这样一种推测，就是最初的提议和整出事件的发动者或幕后策划者仍是武则天，但武

则天完全自行其是不太说得通，按程序更可能是先以加强皇帝权威的名义，通过有司向高宗提出要解决

 《显庆礼》制定时期遗留的僧尼致拜问题。而高宗由于放任武则天代己行事，并将龙朔修格一事委托武则

天，所以对她的要求毫无留难地予以同意，但这不妨碍武则天已经以此为名，私下布置、操纵了这次震动

朝野的论辩。联系前面提到高宗最初的制敕是由许敬宗宣下，与其说是一种程式的需要，不如理解为像

 《显庆礼》一样，许敬宗也为武则天出谋划策，甚至是这件事情的实际组织者。

而高宗虽然事先并未了解武则天的意图，但等到发现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只能对结果予以默认。如果

仔细阅读后一制敕，就不难发现言辞中的尴尬和无奈。尽管以上过程无法求证而只是推测，但高宗很可能

因为武则天的这类行为过分培植、突出皇后私权，超过了允许的限度而积累了对她的不满，以至于在隔年

的麟德元年（664）就有了使上官仪草诏废后之举（时格的编修尚未结束，是武则天作为禅地亚献登上皇后

巅峰的封禅也还未进行）。而在封禅之后，更是支持宰相，废止了专行《显庆礼》和龙朔、麟德以来的一

些礼法政策，唯其如此，我们也许才可以理解高宗对武则天态度的变化及其矛盾的根源。

有一点应当明确，即包括章服品第和服制在内，本来似乎都并不是影响国计民生、非解决不可的问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唐会要》卷 37《服纪上》，第 789、791 页。

②《唐会要》卷 37《服纪上》，第 791 页。

③《唐高宗龙朔二年服制争端的再解读》，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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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且在理论上更是难于分辨是非。同样，拜君亲的问题也不能单纯从佛教理念或者佛教内部的需要来解

决。儒礼与佛教经规，是不存在共同标准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上面已经说明，如果

背后无人支持，佛教徒本不会兴起这样的波澜，也不会敢于挺身而出与朝廷作对。而武则天作为后台，显

然是不惜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而有意挑起论辩。目的固然是通过在朝廷上形成的巨大声势和震慑力，吸引

朝野的注意，显示其本人对朝廷的支配和影响。对于武则天而言，通过几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和礼制争议以

立威无疑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将僧道拜君亲的论辩引入朝廷还有另一层精神层面的意义。佛教提倡众生平等，

这一点无疑对武则天以女性登上政治舞台，是思想理念的支持。武则天希望将佛教理念引入统治意识当

中，可以为自己的参政提供合法性。所以致拜君亲的讨论和提升母服一样，是追求政治平等和精神平等的

产物，也是为自身的登台和权力张本。

另外僧道相比，道教的地位早经确定。高祖时已将老子认为李唐始祖并为立庙，且高宗乾封元年三

月，因封禅而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①。因此唐朝对于老子的祭祀和道教的崇拜，是从家族渊源出

发的。高宗以降举凡李唐皇帝尊号，一概与道教相关。如高宗称天皇，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玄宗称开元

神武皇帝，天宝以后更增加应道、证道等名。笔者曾讨论过老子崇拜与李姓宗族的关系，认为天宝太清宫

和始祖庙的兴建是儒家的感生帝取消后对李唐家族崇拜的填补，道教祭祀不仅使皇帝家族的特殊性得以展

示，也使国家祭祀中代表皇帝及其家族来源的成分更为突出和神圣化②。

同样，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正源于陈寅恪所论弘农杨氏家族对佛教的信仰。武则天本人不止一次地道

及“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③“ 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务广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门”④。所以武则

天自幼受家族信仰的熏陶。相信佛教对她命运的支持和庇护，也始终信奉、皈依佛教。如此也才会有“朕

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山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的编造和说辞⑤。

论者已指出她借助《大云经神皇义疏》称帝，以及明堂建置融入佛教理念等事实⑥，但对佛教的扶植并非

只是成为皇帝以后的事。与李唐用道教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及家族来源一样。武则天在走上前台之后，也

欲借与佛教“因缘”向朝廷内外宣示其以皇后主政的天然合理。

所以如果说李唐以道教的祖宗崇拜宣扬“天命”所归，武则天对佛教神灵的需求也是如此。这种宗教

对立后来在武则天自身的尊号尤有表现，如相对李唐皇帝的道教尊号，武则天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

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都是来自佛教。佛教的意义、价值比肩道教，为此佛教与道教地位的升

降转换，亦成为李、武权力抗衡、转换的标志。这里可对比一下《唐会要》所载不同时代的僧道立位：

　　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十五日，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674）八月二十四日辛丑，

诏凡有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至天授二年（691）四月二

日，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至景云二年（711）四月八日，诏：“自今已后，僧、尼、

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⑦

也就是说，贞观十一年所立道教在佛教之上的格法，至上元元年被打破。而武则天称帝后，更改为佛

教在上，直到睿宗景云中，才恢复高宗时的定位。我们知道贞观定道、冠在前，是基于尊崇道教、视老子

为李唐之祖的前提。高宗初仍行之不疑，但上元竟定“不须更为先后”，即佛祖地位亦上升，而僧、道地

位平等，显然与龙朔为僧、尼造势不能无关。不过这时仍维持二教的基本平衡。而武则天在称帝前的永昌

元年（689）已降“玄元皇帝”号“老君”，代唐后又制令“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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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①，可见僧道地位的变化是因武则天发生扭转，当李唐政权恢复之后，还要重新安排次序。

所以说到底，龙朔二年关于僧道不拜君亲，也是与提升佛教地位有关系的。既然对于僧尼乃至佛陀的

尊敬和崇拜，是皇后家族来源和私信仰的一种体现，佛教也便成为武后自身和家族得以生成的神圣渊薮。

佛、道平起平坐，不仅是李、武家族不凡的表达，亦是帝、后权力和家族在朝中并立的伸张和象征。须指

出的是，在武则天时代，家族源出仍是个人立世的资本。作为皇后的高贵身份如果是以佛陀及经说为依

凭，便早已超越了世俗的一切（如门阀、官品）。于是佛教可以说代表皇后，佛教与皇后一体，佛教地位

的提升就转化为皇后本人形象、权力的提升，而皇后的摄政便由来有据。不拜君亲虽然僧、道均在内，但

针对的主要是佛教。因此高武时代的僧道地位变化和致拜君亲的论辩，是武则天强势登台和摄政的结果，

如此才会掀起如是之高的声浪而推翻高宗原定的敕旨，也才可能明确将此不拜君王之制作为国家礼法予以

执行。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关于僧道拜亲不拜君的六月敕旨为龙朔立格的重要内容。但这也涉及格自身

的一些问题。一直以来，中日宗教界、法律界的学者对仅见于日本《令集解》《令义解》释文中的《道僧

格》做过颇多探讨。而从《日本国现在书目》也见到有《僧格》一卷的著录②。目前，虽然学界基本肯定

这一针对僧道的法令在唐代的存在，但对其制定的时间仍颇有争议。近期赵晶的文章从《贞观格》

 《永徽留本司行格》《永徽留本司行格中本》皆保持了 18 篇而非以尚书省诸曹名篇，认为《道僧格》应是

三格中的一篇，但仪凤所修《永徽留本司行格后本》则减为 11 篇，故而篇名发生变化。另外，关于《道僧

格》与传世典籍所见《祠部格》的关系，也是论者难于确定的问题。或提出，《道僧格》是对应鸿胪寺的

管理，属刑法范围，而《祠部格》则是行政法范畴。或认为，唐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规范道、僧群体的法

律，因而《道僧格》是《祠部格》的内容。并认为《道僧格》是一种将《道格》《僧格》合而为一的汇编

性文献，很可能成型于开元二十五年编辑的《格式律令事类》。而赵晶总结各类意见，认为《道僧格》与

 《祠部格》有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即唐格发展至以尚书省诸曹为篇名的体例时，便将“道僧”篇易为

祠部。③

本文面对以上一些疑问，并无更多发明。但笔者赞成《道僧格》和《祠部格》不可能作专门划分的观

点。因为无论是按曹名还是按种类划分，每一类内容都有刑法和行政法的分别，其他部分如果不加分别，

道僧的问题怎么会作单独的划分呢？只是笔者认为亦不存在篇名互易的问题。刘俊文曾总结格有编入格典

的正格与零散的杂格之分。其杂格的一种就是选格、赏格这类临时颁定的单行格，此种格都有固定的时限

和施用范围④。

僧格、僧道格是否属于杂格不得而知，但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存世文献中隶属部、司的格，

往往根据内容又有具体名称，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所见有《兵部叙录格》，此外《仓部格》下有“军粮

格”，《祠部格》下有“度人格”，《金部格》下也有《羌互市格》⑤。可见这些格都是隶属六部二十四

司的，但都可以据门类名之。那么《道僧格》或者《僧格》会不会也是这种性质，原来隶属祠部，后来内

容多了，就单独成篇了呢？关于这一点，我想《龙朔格》的修订或者也有启发。道僧之法当时只是作为礼

法的一条来讨论的，並不是为了修专门的格，至少高宗时期，“道僧”成为单行格的条件看来尚不成熟。

敦煌 P.2481 赵和平定名“唐前期尚书省礼部报都省批复下行公文程式”，论者也有文书或是留司格的

推测和设想⑥。卷内残存子目《僧尼第二》《儒学第三》《祥瑞第四》《庆赏第五》《祠祭第六》《礼仪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唐大诏令集》卷 113《释教在道法之上制》，第 587 页。

②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19《刑法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776 页。

③赵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狱官令〉“道僧科法”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6 期；赵晶：《〈天圣令〉

与唐宋法制考论》，第 137−169 页。

④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第 145−146 页。

⑤《白氏六帖事类集》卷 14《功·兵部叙录格》，卷 16《军资粮·军粮格》，卷 24《市·羌互市格》，卷 26《僧·度人格》，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7 年，第 4 册第 30、61 页，第 5 册第 92 页，第 6 册第 23 页。

⑥此根据赵和平与雷闻意见，但笔者认为其文字更像是文书形式用语而不是敕文，或是官司所用格文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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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赵和平考证失题的应当是《道士第一》①。而每一种具体条目之上又标细目，例如祠祭下有“享

宗庙”“亲藉田”“享先蚕”等。所以无论是否留司格，总是与部门下分类的情况基本相应，由此可知这

是当时的一种分类形式而可能与格有关。那么“僧格”或“道僧格”如果是作为部门下的一种类别而得

称，后来积攒多了，遂将这类内容辑出单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或者也是刘俊文所说一些“杂格”的

起因或来源。

三、论辩之争与党派分野

上面已谈到关于僧尼致拜君亲，争辩双方泾渭分明。其中反对拜君亲的立场实已在道宣等致雍州牧沛

王李贤、武后母杨氏以及《叙佛教隆替事上宰相状》中表达清楚。而朝臣中赞成不拜的状也无非重申佛教

精神，提出不应以儒礼限制、改变佛教原则，或认为不应当在信奉佛教的同时又采取违背教义的相反立

场。而赞同一派则强调朝廷典章、忠孝之道没有例外。所以虽然说法不一，言辞有异，但语义重复，可谓

千篇一律。由于《广弘明集》收议状较少，其诸件主要见于《大藏经》载弘福寺僧释彦悰所录《集沙门不

应拜等事》六卷②，分为“圣朝议不拜篇”和“圣朝议拜篇”，则两派人员、意见非常清楚。现仅据二

书，并参考《全唐文》，将两派官员及其职、名列表出示（表 1）。

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议状，可以发现，当时的意见其实并不止于两派，反对拜君亲者中还包括极力主张

不拜和基本维持旧制的分别；其中也不乏首鼠两端，含糊其辞者。如徐庆一首，即一方面说“窃以三纲之

重，义极尊亲；百姓之先，实资敬爱。而皇冠缁服，咸均亭育之恩；谒帝奉亲，顿亏臣子之敬”；另一方

面又说“况复出家殊致，显昧异途，羽带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负局，宁同就养之方。致敬之仪，未

为尽善”。甚至还道出“不革前规，弥光尊祖之义；傥违旧制，便旷师臣之礼”的矛盾③。

而赞成者中，也有认为拜君亲于佛教教义或者信仰无涉者。如吕才虽然认为“皇后、皇太子尊同于

君，理合敬拜”，“不拜父母，何成孝义，今令僧尼道士女冠拜敬父母，亦是不违本教”；为了能够顺应

 “常情”，他又提出《周礼》九拜之仪中有稽首礼，“今令尼等拜敬，望请许其稽首。此则不乖古今之

仪，顺于舆人之颂”④，以稽首代拜礼，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折中。崔安都提出，“德秀年耆，捐其拜

礼；初学后进，声尘寂寥，并令尽敬”。而张松寿以为，“道为时须，事因法会者，虽在君后，听依旧

式”不拜，但是“若归觐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观寺，任遵释典”⑤。也即拜与不拜须看场合。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虽然司礼的统计说明，反对拜君亲是赞同者的数倍之多，但保留下来的议状

数量却数量均衡。只是赞同致拜的奏议中多有批语。释玄悰解释乃是他“考诸故实，随而弹焉，庶崇佛君

子，或能详览”的结果。其中都是驳斥对方，为僧道不拜君亲辩护和张本。例如李淳风的议状，于“窃以

三辟之重，要君者为上”一语下有“弹曰：沙门承恩入道，非曰要君。五刑之极”“非孝者无亲，乃经邦

之正轨”下分别有“弹曰：亲放出家，讵为非孝耶”“弹曰：僧等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敬也；礼乖事

主，而心戢其恩忠也”“今令道士、女冠、僧尼恭拜君亲，于佛道无亏；复从国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废

浇讹”之下也分别有“弹曰：经云拜君揖君，拜亲揖亲。行敬违教，孰曰无亏”和“弹曰：以顺法为讹

弊，用违教为废革，可谓首燕适越，背道逾多也”⑥。又批判中也常见引述其他议状的话，如“事如左威

卫议中弹”“事如右司御议中弹”“事如右威卫议中弹”等⑦。意即批驳的弹奏已见于其他议状之中。这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4 Apr  2020

 

①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附录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402−421 页。

②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1 至卷 6，《大正新修大藏经》2108，第 52 册，第 443 页上−474 页下。

③《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徐庆等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4，第 462 页中−下。

④《奉常寺博士吕才等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5，第 466 页中至下。

⑤《右威卫长史崔安都录事沈玄明等议状一首》《长安县令张松寿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5，第 465 页中至下、

466 页上。

⑥《兰台秘阁局郎中李淳风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5，第 466 页中。

⑦《右崇掖卫长史李行敏等议状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5，第 469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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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注语和击弹，表明玄悰本人对当时议状都一一尽览，而做过分析研究，同时也可见出当时辩论的激烈。

让僧人读议状，可知当时朝廷动向直接与僧人相通，疑是某些主持者刻意为之。
 
 

表 1    僧道拜君亲议两方作者对比

赞成僧道不拜君亲 赞成僧道拜君亲

姓名 官职 姓名 官职

令狐德棻（二首） 大司成（国子监祭酒） 阎立本 司平太常伯（工部尚书）

刘祥道
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

 （司宗寺请同司刑议）
郝处俊、杨思止 右春坊中护（右庶子）；赞善

窦德玄、张仙寿
司元太常伯（户部尚书）；

少常伯（户部侍郎）
杨思玄、杨守拙 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司绩大夫

阙名 司戎太常伯（兵部尚书） 李宽 太常卿

源直心①、元思敬
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太常卿、

周王府长史；周王府参军
元大士 详刑（大理）寺少卿

博乂、孔志约

司礼太常伯；司礼大夫（礼部郎中）

 （右骁卫、右监门、右奉宸、宫府寺请同

司礼）

杨思俭 卫尉少卿

孔志约 司礼大夫 贺兰敏之、杨令节 左春坊中护；赞善

韦思齐、贾举 外府（太府）寺卿；主簿 吕才 太常博士或司更大夫（太子率更寺令）

梁孝仁、赵行本 司稼（司农）寺卿；太仓署令 李淳风 兰台秘阁局郎中（太史令）

王隐客 凤阁（中书）侍郎 李仁方 司津监（都水使者）

刘审礼、上官突厥 缮工监大监；监作 韩处玄 司驭寺丞

王思泰、牛玄璋 驭仆寺大夫（太子仆寺仆）；丞 谢祐 同文寺（鸿胪寺）丞

皇甫公义、陈志德 沛王府长史；文学 豆卢暕 司宰寺（光禄寺）丞

谢寿 右春坊主事 张约 司更寺丞

范义 司成馆守宣业（博士） 柳元贞 内府监丞

王泉、胡玄亮 内侍监给事；博士 薛孤吴仁、刘文悰 右金吾卫将军；长史

王千石、张道逊 详刑寺丞 斛斯敬则 右典戎卫将军

刘庆道、郝处杰 奉常寺丞；主簿 熊元逸 右监门卫中郎将

郭钦泰、秦怀恪 司戎少常伯·护军；员外郎 韦怀敬 右奉裕卫率

高药尚 中御府少监·护军 崔崇业 右司御卫长史

张延师 左卫大将军 马大师 左司御卫长史

杜君绰 左戎卫大将军·怀宁县公 李行敏 右崇掖卫长史

权善才 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开国侯 李义范 右戎卫长史

李晦 右威卫将军 崔安都、沈玄明 左威卫长史；录事

辛宏亮 右奉宸〔卫〕将军 李洽 右清道卫长史

徐庆 右武卫长史·孝昌县公 窦尚义 左崇掖卫长史

王玄策、萧灌 左晓卫长史；骑曹 蒋真胄 左请道卫长史

崔修业 右卫长史 丘神静 左奉裕卫长史

崔道默 长安县尉 赵崇素 右武卫兵曹参军

源诚心 万年县令 王九思 左典戎卫仓曹

程士颙②
京邑老人 刘仁睿 雍州司功

张松寿 长安县令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①源直心职务已见《唐会要》卷 39《定格令》，第 820 页；转太常卿、周王府长史等并见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4，第 464 页。

②程士颙：《京邑老人程士颙等上请表，出家子女不拜亲表一首》，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等事》卷 6，第 472 页下。《全唐文》卷

202（第 2048 页）作程士禺。同书卷 202 录冯神德《上释在道前表》（第 2041 页），仅注明作者为高宗时御史。文中言“今乃定道佛之尊

卑，抑沙门之拜伏”，“愿陛下因天人之志，顺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仪，遵尊卑之旧贯”。以年代不详，暂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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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种意见相左的议状加以对比，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两派参加者中都有职位重要的高官，而在

反对者中，尤可找到与武后关系密切者，如源直心、博乂和孔志约。其中孔志约是著名礼学人士，曾参加

高宗朝对《五经正义》的刊定①，也是《显庆礼》主要的撰作者之一。史家评价《显庆礼》“其所损益，

多涉希旨”的内容之一即来自孔志约。此即《唐会要》所论“初，五礼仪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备举。萧

楚材、孔志约以《国恤礼》为预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于是删而定之”。故徐乾学批

评许敬宗辈削去《国恤》是“惑于孔志约、萧楚材之言……《开元礼》因之，以致唐之《国恤》无可考”。②

不仅如此，《旧唐书》载永徽二年七月高宗下诏讨论明堂制度，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郑玄义，以为明

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③。近有学者撰文，指出这个争

议实际上与祭祀天帝的“一天”说和“六天”说有关，五室意味五精帝或曰五方帝各居其一，而九室以像

九州，只能由一帝居中而統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以“一天”取代郑玄的“六天”说，是《显

庆礼》针对《贞观礼》的核心，孔志约主张九室，意味他和许敬宗一样，是“一天”说的提倡者。

而孔志约与武则天更直接的关系，则是改贞观中高士廉等所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据说《姓氏

录》乃因许敬宗以《氏族志》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而更奏删正。“专委礼部郎中孔志

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可

见孔志约是《姓氏录》的主要作者，而且为其书制定了标准和方向，也说明他是武则天手下许、李之党羽。

无独有偶，上面已说明身为司刑太常伯的源直心是龙朔修格的主持人。于此需要强调的是，此前无论

是贞观十一年还是永徽二年定格，无不有宰相的主持和参与。但据《册府元龟》，“龙朔二年改易官号，

因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礼等重定格式”⑤，即修格完全由源直心领导的刑

部官员负责，全不通过宰相。而仿照《周礼》名称改易官名，源直心也应是直接领受武则天指令。《册府

元龟》复载曰：

　　髙宗龙朔二年五月丙申，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左肃机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正授司刑太常

伯、守司宰正卿，驸马都尉薛瓘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伯侯善业为守详刑正卿，兰台侍郎弘文馆学士，上官

仪为西台侍郎检校左相，许圉师为左（右？）相，司列少常伯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左庶子），左中护贺兰

敏之为左侍郎、弘文馆学士。徳玄等所授官，并帝自注定。既而谓李 等曰：“朕所授未知允当与否？选贤

任能，虽帝王之所务，然臣下宜各进乃诚，举不失选，畴咨佥议，必尽是心，上下情通，何忧不理！但为永

徽以来，颇闻朋党，惩艾此事，实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则自注定，自觉专固，以为愧也。” 等引咎

拜谢。及许圉师等入谢，帝谓曰：“构大厦者，必借群材；理天下者，必资良佐。比来食禄之官，多不称

职，或遽相朋附，或忘公徇私，庶政未康，或繇于此。我所以就中拣择，亲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

无令后人嗤失鉴也。”⑥

高宗龙朔二年五月亲自拣选官员，源直心即其中之一，且因此被升为正三品奉常正卿（太常卿）。当

时正值致拜君亲的争议激烈之际，高宗却一再提到永徽以来的朋党问题，可见朝廷不同派别的争斗由来已

久，且恐怕已在争议中体现出来。故高宗一面批评李 ，一面试图打破党派界线，选择来自不同派别的官

员。其中选拔的刘祥道、上官仪、郝处俊都为武则天的对立面。而源直心、侯善业、贺兰敏之则来自武则

天亲信⑦。麟德元年刘祥道曾专门上奏，反对封禅以太常卿为亚献，其矛头即指向源直心⑧。源直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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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格主持人，与主持修礼的博乂，共同执掌礼法而明显站在反对拜君亲一派。

和源直心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博乂。博乂为高祖兄子，《旧唐书》本传称“博乂有妓妾数百人，皆衣

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骄侈无比，与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为髙祖所鄙”。但竟在显庆元年（656）

和龙朔三年（663）以后都被任为宗正卿①，也即李氏宗族的家长和掌门人，本身就是不寻常之事。我曾经

认为他在皇族内有一定影响，可以代表皇族立场，并认为他是反武则天的。但现在看来，恐怕不一定如

此。因为唐朝的宗正卿之职“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②，皇后家族也在其内。而博乂竟然在龙朔二年讨

论服制和僧道拜君亲的场合，均以司礼身份主持讨论，虽然是一种职务行为，但其本人获得武则天信任是

无疑的。而博乂本人也亲身参与讨论，他与孔志约联状，明确表达“如必改作，恐非稽古。虽君亲崇敬，

用轸神衷，道法难亏，还留睿想”，本身即说明他与孔志约观点的一致。源直心、博乂、孔志约作为礼法

制定、掌领的负责人，其态度恐怕不是偶然的。

相反一派的人物则有郝处俊和阎立本。博乂所奏此派议状以阎立本为首。虽然他在朝中派别无史料记

载，但议状明言二教“岂有抗礼宸居，独髙真轨！然轻尊傲长，在人为悖；臣君敬父，于道无嫌。考详其

义，跪拜为允”③，斩钉截铁，态度鲜明，极有代表性。阎立本后于总章元年（668）以司平太常伯（工部

尚书）任为右相④，我怀疑他是当时重臣中主张拜君亲最力者，从其立身行事来看，至少与武则天一派毫

无瓜葛。

郝处俊对武后干政的态度更不待言。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显庆礼》的态度。《旧唐书·礼仪志一》

载乾封二年郝处俊因高宗下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故以司礼少常伯上奏，提出如按《显庆礼》，郊、丘

均以高祖配祀的不合理。并提出原来神州以十月祭，应按郑玄说和《三礼义宗》，改为正月祭祀。指出

 “其灵台、明堂，检旧礼用郑玄义，仍祭五方帝，新礼用王肃义”的冲突，明显不站在拥护《显庆礼》的

立场，故高宗因此“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并准敕祭祀”而恢复《贞观礼》原则。

 《旧唐书·高宗纪下》上元二年（675）三月条复载“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帝欲

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⑤。年代虽然稍后，但郝处俊与上官仪、刘仁轨、来恒和李

义琰等反对武则天的官员都是同时先后宰相。结合《册府元龟》文可知，高宗亲选官员实是有鉴于武则天

立后以来权势过盛，多专用亲信，以至于形成“朋党”。而郝处俊是对立派中最坚决者。此事发生于论僧

道拜君亲事同时，是否因有感于武则天的强势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当时朝廷不但已存在不同的政治派

别，且矛盾逐渐激化。对立一派的官员因之而起，后来甚至在宰相中逐渐成为多数而限制武后权力则是

事实。

不过，在上述两派中也有例外，一是反对拜君亲中的刘祥道。上引《册府元龟》龙朔二年文中，他和

郝处俊以及上官仪都是被高宗选拔和提升的官员，刘祥道其年八月更任兼右相（中书令）。但麟德元年

 （664）上官仪因草诏废后被诛，“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可见政治上他是武则

天的对立面，但这次论辩刘祥道却未采取极端态度。他一方面赞同“朝廷之叙，肃敬为先；生育之恩，色

养为重”的儒礼原则，但又承认“释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礼于帝王，受敬于父母”的现实。认为这种情

况优容已久。“谅由剃发有异于冠冕，袈裟无取于章服。出家故无家人之敬，舍俗岂拘朝廷之礼”，主张

 “国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无违旧贯”⑥。则刘祥道似乎还是以一种客观、公允的面目

出现，并未受到派别影响。另一例是贺兰敏之。贺兰敏之乃武则天之甥，理应与武则天亲厚。不过，其母

韩国夫人及其姊魏国夫人均获高宗宠幸，与武则天关系复杂。此次他的议状，明言僧道“岂有超俗涂而轻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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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洁其己而忽所生。忠孝一亏，二教何寄？今若资忠贞以凝道，移孝行而修诫，则福足以显玄门忠

孝，用光臣子”；“况唯拜伏君亲，未审于何不可，请准明诏，致拜为允。”①赞成拜君亲态度亦十分明朗。

因此就参加者的阵线而言，如孔、源、博等，因制礼作格，为武则天所用而关系较深者，均明确赞成

不拜君亲；而如郝处俊反对武后摄政、政治立场相左者，则反对拜君亲的立场亦很鲜明。此数人身份有典

型的代表性，似乎可以证明龙朔修格的意向和立场，以及与武则天本人的关系。所以说，认为争辩是两派

势力斗争爆发点的看法是合理的。不过，关于刘祥道、贺兰敏之采取与之政治派别相反立场，原因尚不得

而知。或许，是因武则天初登台而对立两派的阵线尚不十分清晰严格，而大臣也可根据自己的认识采取不

同的态度，总之，关于这一问题，还不能轻易得出结论。

综括上述，本文致力于从高宗朝龙朔修格的角度，具体讨论“僧道拜君亲”论辩所涉及的礼法问题，

并从而证明此事来自武则天干政的关系和影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即一，“僧道拜君亲”虽然从表面

上看是儒家礼仪与佛教教义的冲突问题，但能在朝廷上挑起上千官员的巨大争端，绝不是思想和信仰问题

完全可以解释，更不能单纯认为是佛教深入人心的结果。龙朔二年恰当高宗使武后摄政不久，而从永徽六

年至武则天参与封禅的乾封元年，是武则天权力不断上升而成功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作为皇后始终企图

获得与皇帝同样的至高地位和威权。所以一方面，作为一种试探，希望通过组织辩论考察参政效果，侦

查、了解其事在臣民中达到的影响，弄清自己在朝廷中所获得的支持率；从而使事件成为表达个人意愿、

展示个人声威的一次活动，为她的参政提供实践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佛教作为武则天的家

族信仰，对于武则天而言，是有着与将道教视为李唐家族起源和保护神的相同意义。武则天是企图通过

 “不拜”争议提升佛教的地位和影响，由此也作为个人和家族的神圣支撑，达到其追求政治权力和精神平

等的目的。论辩的党派分野也可以证明武则天才是这次争议的策划者和导演者。

二是《显庆礼》与《龙朔格》的制定，均在武则天从册后到主政的过程中出现，是礼法在武则天问题

上的见证，也从而被武则天利用。龙朔修格可视为《显庆礼》的继续，而“僧道拜君亲”的礼仪辩论也是

龙朔礼法改革的其中之一，它与官名、章服品第、母服争议等一起证明了格对于礼、法的共同吸收，以及

格作为复杂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当朝行政司法的意义。而由于辩论与格的修定同时，也对格的撰作有启迪

和补充作用，反映了佛教与唐朝法律的直接关系。事实上，高宗朝在《龙朔格》以后，又有《仪凤格》的

修撰，高宗时期围绕武则天干政的矛盾和斗争也因此推延下去，而僧道礼仪和司法问题也随之拓展，成为

唐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总括言之，窃以为不能将中国的宗教问题仅作为单纯的信仰对待。道教和佛教的兴盛，都有最高

统治者推动的特殊背景，所以表现出与礼法和政治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其实都和帝王打造家族神圣

的目的有关，是一种家族意念的延伸。所以从性质而言，与儒学运用的国家场合相对，宗教本是单纯私人

领域的存在，也是个人和家族崇信的结合。不过自唐高宗、武则天开始，帝王始将此赋予特殊含义，且通

过礼法由私入公，公私并立，这是影响精神层面和国家礼制的大问题，也是中古思想史变化最值得关注的

方面，我想这一点才是僧道拜君亲问题的核心，是不应被忽略的主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唐开元礼校勘整理与研究》（15AZS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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